
星期三

2023年8月9日

编辑/刘秀宇

美编/李晓军

校对/宜 爽

法界动态

“传统法律文化与环境法典编纂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日前，由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

会、复旦大学法学院主办的“传统法律文化与环境法典编纂研讨会”

在复旦大学法学院举行。本次学术研讨会旨在充分挖掘和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用根植中国土壤的制度创造来丰富发展人类法

治文明，助力我国环境法典编纂再迈新步伐。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吕忠

梅表示，环境法典编纂应整合三种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是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优秀成果。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杜宇表示，复旦大学法学院作为南方最

早的法科教育机构，秉承海派的开放传统和国际化特色，依托学

科开放、高度融合的优势，在环境法学理论研究以及传统法律文

化研究中积累了深厚的学术成果。复旦大学法学院将一如既往地

支持环境法学科的建设与研究工作，为环境法典编纂工作贡献复

旦智慧。

西北政法大学召开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

  本报讯 记者孙立昊洋 近日，西北政法大学召开领导班子主

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与会人员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典型案例举一

反三，谈认识体会，开展解剖式集中研讨；围绕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

和法学理论研究、人才队伍建设、有组织科研、学位授权点建设、法治

人才培养、廉洁校园建设、职称评审改革、“一站式”学生社区、毕业生

就业等内容，交流调研情况，查找问题差距，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

  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孙国华表示，要扎实推进主题教育，持续

做好学思用贯通文章，持续抓好调研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持续推动

调研成果的转化运用，持续推进调查研究常态化规范化实效化，以主

题教育的实际成效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根据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上册)介绍，

日本学者浅井虎夫对中华法系的看法在日本颇

具代表性。浅井虎夫在《中国法典编纂沿革史》一

书中认为，中华法系有三个特点：

  第一，私法规定少而公法规定多。他认为中

国古代法典数百种，无异皆公法典之属，而私法

典乃无一焉。今日私法典规定之事项，都包含于

公法典之内，亲属法方面的婚姻、离婚、养子等，

物权法方面的所有权、质权以及债权法方面的买

卖、贷借、受寄财物等事，很不完备，属于大纲

而已。

  第二，法典追求理想、完美，轻视可操作性。

他认为良法即使当下没有可行性，但也要载入法

典之中。如《大唐六典》关于应科死刑之罪，及其

执行方法，皆有详细之规定，而在当时实未尝实

行也。

  第三，受儒家礼教影响，法典和道德不分。道

德、法律，往往互相混同。

  陈顾远是法史学界的前辈，他对中华法系特

点的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颇有代表性。他在《中

国法制史概要》一书中认为，中华法系有八个

特点：

  第一，礼教中心。中华法系的中心思想为

儒家学说，它最重视礼教，此可用“出礼入刑”

及“明刑弼教”两语简单表示之。自汉以后，礼

刑合而为一，刑之所禁必为礼之所不容，礼之

所许，亦必为刑之所不禁，此即所谓“礼者禁于

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以德教为

主，法以刑教为务，四维八德均可于刑律内求

得其迹。

  第二，义务本位。礼教之本在于人伦，所谓天

下达道有五，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

交。彼此间互有其情分，各有其义务。礼即实践道

德上所当为之一种任务，望其自动行为。刑乃以

法律强制其实现义所当为之任务，故法字既有

“偪”之意思，强制实现此一义务，律字之解释，亦

即成为“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矣。

  第三，家族观点。在宗法关系上，本于尊祖之

道而敬宗，本于敬宗之道而收族；使家有所系，身

有所向，构成宗族团体，为社会重心。在治国要道

上，“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

下平”“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身”；其修身目的在于齐家，齐家乃治国平天下之

本源。数千年间中国的社会组织，个人之地位不

显，家族之观点居先，中华法系之精神遂与此种

现象有所呼应。刑法方面之出罪入罪，科刑免罚

等，莫不含有家族之观点在内。

  第四，抑强扶弱。此乃本于民本思想而建立

之法律，有人称为抑强扶弱法律。例如，田地方面

之禁止强梁兼并，商业方面严防私人资本集中。

唐、明、清律等不许亲贵入仕，禁止长官援引私

人，禁止官吏租住民房，禁止为现任官立碑。凡

此，皆系抑强之法律。反之，法律保护囚徒一些权

益，负债人若属贫困，可折扣偿还以及历代各律

女子之从坐，不与男子同刑，不失为保护弱者之

法律。

  第五，崇尚仁恕。例如，幼弱、老耄、愚蠢犯

罪，或免其刑，或减其刑，或赦其罪，称为“三纵”。

不识、遗忘、过失往往减轻其刑，称作“三宥”。八

议中之议贤、议能、议勤、议亲亦可认为与仁爱之

道有关。尤其本于劝人为善之信条，凡犯罪知悔，

往往许其改过自新，为恕道之表现，所以有自首

与觉举两种规定。

  第六，减轻讼累。古称“争财曰讼，争罪曰

狱”，民事与刑事观念有其区别。刑事治罪是不得

已而为之，民事相争则可调解，如果到了法司部

门办理，则变为刑事性质，如违律婚姻之治罪。凡

涉及婚姻、田土、钱债等事，除宗族亲友调解外，

乡里亦得处理，甚至于轻微之刑事案件亦然，仅

在告官后，不得再私自了结。

  第七，灵活其法。历朝历代都要制定刑律，

以奠定法律的安定性，但又知道条文有限，如

“天下之情无穷”“律不足以周事情”，于是历代在

律以外既有各种成文形式之刑书，并有种种之

判例。

  第八，审断有责。法官断狱，有“出”有“入”，

或纵或宽，均负相当责任，表现了慎重刑狱的

态度。

  在20世纪80年代大陆对中华法系特点的探

讨中，张晋藩先生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认为，中

华法系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六点：

  第一，以儒家学说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

基础，但也融合了道、释的某些教义。儒家思想对

封建法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法律形式确认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儒家三纲学

说；贯穿“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精神；明确秋

冬行刑，使儒家“则天行刑”的主张制度化。汉初

黄老之学对法律的影响以及唐代释教对法律的

影响，表明中国古代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对释、道

二教教义的吸收。

  第二，“出礼入刑”，礼刑结合。礼刑结合的具

体表现，首先在于礼所调整的宗法伦理方面的法

律规范构成了法律的基本内容；在调处民事案件

及轻微刑事案件方面，礼起到重要作用。

  第三，家族本位的伦理法占有重要地位。法

律基于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原则，确认家长享

有财产权、惩罚子女权及对子女婚姻的决定权

等，以国家的名义支持流行于社会上的“家训”

“族规”。

  第四，立法权与司法权始终集中于中央，司

法与行政合一。封建皇帝始终控制着最高的立法

权与司法权，司法与行政合一，在地方上表现为

行政机关兼管司法，各级行政长官直接主持地方

审判，二者在组织机构上统一。

  第五，民刑不分、诸法合体与民刑有分、诸法

并用。中国古代主要法典的编纂结构形式是诸法

合体、民刑不分的，但就法律体系而言，却是由刑

法、民法、诉讼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各种法律部

门所构成，是诸法并用、民刑有分的。

  第六，融合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法律

意识和法律原则。如拓跋族的《北齐律》是以汉律

为宗并糅合了南朝各律而成的，为隋唐律奠定了

重要的基础。清朝在入关以前就执行一条“参汉

酌金”的立法路线，入关以后更将这条路线推广

到全国。

  综观上述，学者们对中华法系特点的研究，

结论基本相同，大致可以归结为儒家思想支配、

礼法结合、诸法合体和重刑轻民、家族主义影响、

顺应天道自然等。

中华法系特点研究综述

法学洞见

□ 佟丽华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数字中国”，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数字中国建

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要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

融合。如何理解“数字中国”建设的时代意义？如

何理解数字时代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重大变

化？如何认识数字时代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挑战

与机遇？如何抓住历史契机，通过深化改革来引

领数字时代全球规则的发展？这些都是当前我们

应当尽快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数字时代人类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人

类社会正在经历着百年未有的历史巨变，其中一

个重大变化是人类社会已经从工业时代进入数

字时代。数字时代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全面深刻的

变化：一是平台企业崛起，颠覆了传统的经济模

式、信息传播以及教育方式，成为参与国家以及

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二是越来越多人成为平台

企业的用户，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67亿人，全球网民规模达53亿人；三是数字取

代传统的机器，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显著的生产工

具，美国公司研发的GPT-4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

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引发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和广泛担忧；四是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如何

收集、使用数据，成为数字时代企业甚至国家竞

争力的重要内容；五是流量不再仅仅是一种评价

的指标，而是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和力量；六是

人类依托数字技术，创建了一个新的虚拟空间，

虚拟空间跨越不同国家边界，与现实物理空间深

度融合、互相映射；七是产生了各种数字产品，随

着元宇宙、区块链等技术发展，数字产品的种类

及价值都会得到更快发展；八是数字货币将改变

传统金融秩序，平台企业开始制造各类数字货

币，比特币等依靠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货币快速发

展起来，这些非主权数字货币将越来越多地参与

到国际金融体系中。时代变迁不仅带来上述八种

重大变化，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

域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

这对国家以及全球治理的理念、方式都提出了全

新的挑战。

  二、数字时代我国法治建设的挑战与机遇。西

方国家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构建了一套全球治

理的思想、话语和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

工业时代全球法治的进程。数字时代中国与西方

并列走在时代发展的前沿，对国家以及全球治理

面临的全新挑战，中国可以将挑战转化为历史机

遇，全面深化数字时代的法治变革。第一，数字时

代各个国家的法治变革都面临着很多共性的挑

战。以人工智能问题为例，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担

心人工智能未来会反过来伤害人类，如何依法规

范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目前人类社会尚缺乏成

功的经验。第二，目前主要国家及地区还没有探索

出明确的数字法治改革道路。欧洲国家制定了《通

用数据保护条例》等大量相关法律来规范数字领

域的问题，但欧洲平台企业以及数字技术应用并

不发达，这决定了其法治改革的视野以及应用的

局限性。美国《通信规范法案》第230条确立了平台

企业既不必为用户发表的内容承担责任，也不必

为删除用户的内容承担责任，可以说赋予了平台

企业巨大管理权力，但豁免了其法律责任，结果就

是放纵了美国社交平台野蛮成长，仇恨、暴力、虚

假等内容泛滥。而美国平台企业强大的游说能力、

两党之间激烈的竞争决定了当前美国很难制定出

全面规范数字时代发展的法律体系。第三，我国一

直在以一种积极负责的态度推动着数字法治的发

展。国家不仅制定了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数

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规范网络发展的基

础法律，更是通过制定《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

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互联网

广告管理办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等部门规章及时对数字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进行规制，逐步构建起一套发展与规范平衡的法

律制度框架。从时代发展的进程、各国法治现状

等各种因素来看，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全面深化法

治改革，来引领数字时代全球规则的发展。

  三、确立国家数字法治发展的新理念与新战

略。面对数字时代这种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时代

变迁，当前不是对哪部法律修修补补，而是需要

整个法治思想、法律制度的全新变革。确立国家

数字法治发展的新理念以及新战略，需要重点把

握三个问题：一是从全球治理视角理解和发展数

字法治。平台企业拥有了数字权力，在某种程度

上制衡了国家权力，但也成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

要力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可能危害人类，但人

工智能也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军事等领域发展

的重要工具。单纯从国内治理的视角，这些领域

都需要加大规范甚至整顿的力度。但从参与全球

治理的视角，应当在规范中促进相关领域的发

展，应当平衡好发展与规范的关系。二是要尽快

完善相关立法。例如，在平台企业管理方面，欧盟

制定《数字市场法案》对成为“守门人”的平台企

业进行规制，美国也有议员提出对此专门立法。

我国可以在借鉴相关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

定出更具有前瞻性的平台企业法。在司法改革方

面，鉴于公益诉讼制度对于数字时代规范平台企

业数字权力以及维护用户权利的重要性，建议尽

快制定公益诉讼法等。三是统筹推进数字法治的

研究。相比数字领域的快速发展，各国对数字法

治领域很多问题还缺乏基础的研究，这种局面限

制了数字法治改革的成效。建议国家统筹立法机

关、司法机关、政府部门、平台企业、科研院所、社

会组织等资源，就数字法治问题开展跨学科、跨

部门的研究，为全面推进数字时代的法治改革提

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全全面面深深化化数数字字时时代代法法治治改改革革
引引领领全全球球治治理理规规则则健健康康发发展展

数字法治

中国人民大学举办首届
“创新的前沿：博士研究生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报讯 记者黄洁 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国人民大

学近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首届“创新的前沿：博士研究

生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知名院校的近两百名博士生，围

绕“文明交流互鉴”“全球治理”“人类的未来”等热点议题开展学术

研讨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表示，举办此次研讨会既是学

校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

任高层次人才的创新之举；也是学校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

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的重要举措；还对国内外博士生

沟通思想、研修方法、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实践价值。

  首届“创新的前沿：博士研究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共设7个平行分

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承办的分论坛就“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

治理”“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治理”“公法的基础理论”“数字时代中的

法律治理”等主题展开研讨。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司法认定
学术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黄洁 近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司法认定

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举行。来自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司

法实务届律师出席研讨会。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梁迎修致辞时表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的有关统计数据显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罪已经名列民营企业犯罪总量中的前三位。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作

出了新的重大部署，并以专门章节强调要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

障。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推动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罚范围问题

的研究，促进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举办了此次研讨会。希望借此机

会，为推动司法进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志祥总结时表示，经过与会法律专

家和资深律师的深入研讨，基本形成如下共识：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罪的司法认定而言，第一，主观上需要有骗取增值税税款的目的；

第二，客观上需要造成增值税税款损失或者具有造成这种损失的危

险；第三，本罪中造成的税款损失只能是国家增值税税款损失，而不

包含其他税款的损失；第四，本罪中给国家造成的税款损失的金额，

应当是抵扣的增值税税额减去之前支付的增值税税额，而不能直接

以抵扣的增值税税额作为损失的金额。


